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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

利、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人民币-56,310,820.45 元，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40,558,133.18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3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况说明
因公司客户主要为大型军工集团下属单位， 产品主要应用于特种领域，2023 年度受行业环境影

响，部分项目验收延迟、项目采购计划延期、新订单下发放缓等原因，公司收入同比下降，同时，公司各
项期间费用同比增加， 公司 2023 年度亏损。 公司 202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6,310,820.45元，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条件。

根据《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以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充分考虑 2023年度经营、盈利状况及 2024 年的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等
方面因素，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地维护
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决定 2023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满足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支持公司各项业务的
开展以及流动资金需求等，为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以及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审议，以 7 票同意，0 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并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本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盈利情况、现金流状
况及资金需求等各种因素，符合公司经营状况，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
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同意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利润不会对公司经营性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2、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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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及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
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 2024 年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和市场情况
等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相关业务报酬并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由我国会计泰斗潘序伦博士于 1927 年在

上海创建，1986年复办，2010年成为全国首家完成改制的特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注册地址为
上海市，首席合伙人为朱建弟先生。 立信是国际会计网络 BDO 的成员所，长期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新
证券法实施前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具有 H 股审计资格，并已向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PCAOB）注册登记。

截至 2023 年末，立信拥有合伙人 278 名、注册会计师 2,533 名、从业人员总数 10,730 名，签署过
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 693名。

立信 2023年业务收入（未经审计）46.14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 34.08亿元，证券业务收入 15.16
亿元。

2023 年度立信为 671 家上市公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审计收费 8.17 亿元，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
客户 83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截至 2023 年末，立信已提取职业风险基金 1.61 亿元，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 12.50 亿

元，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近三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起诉（仲裁）人 被诉（被仲裁 ）人 诉讼（仲裁）事件 诉讼（仲裁）金额 诉讼（仲裁）结果

投资者 金亚科技、 周旭辉、立
信 2014 年报 尚 余 1,000 多 万 ，

在诉讼过程中
连带责任， 立信投保的职业保险足以覆盖赔偿金
额，目前生效判决均已履行

投资者 保千里、 东北证券、银
信评估、立信等

2015 年重组 、2015
年报 、2016 年报 80 万元

一审判决立信对保千里在 2016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4 日期间因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对投
资者所负债务的 15%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立信投
保的职业保险 12.5 亿元足以覆盖赔偿金额

3、 诚信记录
立信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1 次、监督管理措施 29 次、自律监管措施 1

次和纪律处分 0次，涉及从业人员 75名。
（二）项目信息

项目 姓名 注 册 会 计 师 执 业 时
间

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时间

开 始 在 本 所 执 业
时间

开始为本公 司提供
审计服务时间

项目合伙人 王健 23 年 2000 年 2015 年 2022 年

签字注册会计师 高燕 3 年 2012 年 2021 年 2022 年

质量控制复核人 葛伟俊 24 年 1996 年 2008 年 2023 年

1、基本信息
（1） 项目合伙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王健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1 年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1 年 上海克来机电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1 年-2023 年 江苏综艺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1 年-2023 年 威海光威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 年-2023 年 品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2 年-2023 年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3 年 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1 年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021 年 江苏康众数字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合伙人

（2） 签字注册会计师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高燕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2-2023 年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签字会计师

（3） 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从业情况：
姓名：葛伟俊

时间 上市公司名称 职务

2021-2023 年 分众传媒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3 年 苏文电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3 年 上海司南卫星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021-2022 年 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控制复核人

2、 诚信记录情况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

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上述人员过去三年没有不良记录。
（三）审计收费
主要基于专业服务所承担的责任和需投入专业技术的程度， 综合考虑参与工作员工的经验和级

别相应的收费率以及投入的工作时间等因素定价。
审计费用同比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2023 年 2022 年 增减%

年报审计收费金额（万元） 66.00 66.00 -

内控审计收费金额（万元） 17.00 17.00 -

2023年度审计收费定价原则主要基于公司的业务规模、 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多方面
因素， 并根据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事务所的收费标准最终协商
确定。 同时，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4年度审计费用（包括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和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并签署相关服务协议等事项。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审议意见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第四届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对立信的基本情况、执行资质、人员信息、业务规模、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独立性等情
况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审查，认为立信具备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同时，审计委员会对
立信 2023 年度审计工作进行了审查和评价，认为立信诚实守信、恪尽职守，客观、公正地为公司出具
了审计报告，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 2024 年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 7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研究并提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聘任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开展 2024 年度财
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等相关的服务业务，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审计业务的实
际情况，协商确定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相关业务报酬并签署相关协议和文件。

（三）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特此公告。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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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21 日

以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 2024年 4月 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7 名，实
际参会 7名，其中 1名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由路向前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2、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选举梁木金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文贤勇先生不再担任第十一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 选举文贤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3、审议通过《关于签署＜物业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联董事路向前先生、赵永先生、梁木金先生回避表决，经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此议案。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签署＜物业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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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21 日

以邮件方式发出通知，于 2024年 4月 26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3 名，实
际参会 3名，其中 1名监事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由周拥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相关要求，在全面了解和审阅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

告后，与会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

度的各项规定；
(2) 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部门的各

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
项；

(3)在本次监事会进行审议前，我们没有发现参与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
违反法律法规及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有关规定的行为；

(4)本公司全体监事保证公司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2、审议通过《关于签署＜物业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签署＜物业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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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物业租赁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郑州绿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绿都商业”）拟与公司关联方郑州绿都不动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都不动产”）签署《物业租赁合
同》，租期 3年，租金为人民币 929,548.45元/月（含税）。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2023年，公司与绿都不动产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460.38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情况
根据公司商业物业服务业务的发展需要， 公司子公司绿都商业拟调整与公司关联方绿都不动产

的合作模式，由委托管理模式调整为整体租赁模式。 绿都商业拟与绿都不动产签署《物业租赁合同》，
租赁其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德化 100号百年德化物业及附属设施设备、附属场地及构筑物，租赁面积合
计 24,461.80平方米，租赁期 3年，租金为人民币 929,548.45元/月（含税）。

（二）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非关联董事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表决通过，关联董事路向前先生、赵永先生、梁木金先生回避表决。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

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绿都不动产与公司由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是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郑州绿都不动产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750714360F
成立时间：2003-06-03
注册地：郑州市二七区德化街 100号 3层 B305号
法定代表人：关军亮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营业范围：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以上凭资质证经营）
该公司前次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
三、租赁物业的基本情况
本次租赁物业是绿都不动产位于郑州市二七区德化 100 号百年德化物业及附属设施设备、 附属

场地及构筑物（部分已经销售商铺除外），租赁面积合计 24,461.80 平方米。 所租物业为绿都不动产在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的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该抵押对本次租赁不构成影响。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租赁价格以郑州市同类商业物业整租价格作为参考标准， 由绿都商业与绿都不动

产在自愿、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协商确定。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符合交易公平原则，并按照相关规
定履行批准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房屋租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租赁
1.租赁物业的基本信息如下
（1）租赁物业范围：整体
（2）租赁物业面积：计租面积合计 24,461.80平方米。
2.租赁物业的用途
承租人承租租赁物业用于商业运营用途。
出租人对乙方的经营享有知情权及租赁物业使用的监督权。
3.租赁期限
租赁物业的租赁期限为 3年，自租赁物业交付之日起算。 租赁期限为 2024年 5月 1日至 2027年

4月 30日。
4.续租
租赁期限届满之日前的 6个月，双方在出租人拥有合法有效完整出租权的前提下，可协商租赁物

业的续租事项，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对租赁物业享有优先承租权。
（二）租金及其他费用
1.履约保证金
承租人应于签署本合同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向出租人支付首期租金（2024 年 5 月 1 日至 2024

年 7月 31日租金）为人民币 2,788,645.34元及租赁保证金 1,859,096.89元，合计 4,647,742.23元。
在租赁期内履约保证金由出租人保管，出租人无须向承租人支付履约保证金的利息。
出租人有权在承租人违反、不履行本合同约定时，将承租人向其支付的履约保证金用以偿付出租

人由此而遭受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租金损失）。
2.租金
（1）租金标准
甲乙双方明确，乙方承诺给予甲方含税租金，租赁期间，租金为人民币 929,548.45 元/月（含税），承

租人应在每个支付期开始的十日前将下个支付期的租金一次性付至约定的账户上。
双方明确，上述租金为含增值税价，增值税税率为 5%。 在租赁期内如遇国家增值税税率调整，合

同价以不含增值税总价为基准，按调整后的增值税税率重新计算合同价。
（2）租金支付方式
支付方式为押二付三，承租人按照季度支付租金，逾期支付租金，每逾期一日，则承租人须按应付

未付租金金额每天万分之一的标准向出租人支付违约金。
双方明确，出租人应在收到承租人支付的每期应付租金后的 7 个工作日，向承租人出具不动产租

赁的合法、合规增值税专用发票。 付款前 15日，出租人应向承租人开具付款通知书。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双方不会构成利益侵害或利益输送。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
正常经营业务，不影响本公司独立性。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 年第二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签署＜物业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董事会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4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物业租

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路向前先生、赵永先生、梁木金先生回避表决，由文贤勇先生与
独立董事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7日披露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次交易无需股东大会审议，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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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信息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一季度财务报表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 主要财务数据
(一) 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变
动幅度(%)

营业收入 32,729,335.56 3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70,582.65 59.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492,872.00 97.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1,967.11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5 57.1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5 57.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75 增加 0.242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变
动幅度(%)

总资产 1,503,996,739.28 1,501,351,656.87 0.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05,699,924.54 1,294,330,284.08 0.88

(二)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697.5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确定的标准享
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 62,327.70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非金融企业持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产生的损益 2,640,984.40 理 财 收

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4,756.08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9,147.83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税后）

合计 1,877,710.65

对公司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未列举的项目认
定为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且金额重大的， 以及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适用 √不适用
(三) 主要会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主要原因

营业收入 35.00 装修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05
因上年度末置出房地产业务 ， 本期销售费用同比减
少、利息收益同比增加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97.2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57.14

净利润变化所致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57.14

二、 股东信息
(一) 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8,659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藏德锦企 业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111,727,275 54.16 无

郑州通泰万 合 企 业 管 理 中 心
（有限合伙） 其他 8,436,918 4.09 无

王婷婷 未知 1,386,820 0.67 无

王坚宏 未知 1,303,700 0.63 无

陈煜 未知 1,000,001 0.48 无

马晓露 未知 1,000,000 0.48 无

高建明 未知 931,100 0.45 无

王挺 未知 888,200 0.43 无

孙培文 未知 825,800 0.40 无

陈祖怀 未知 807,200 0.39 无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股份种类 数量

西藏德锦企 业 管 理 有 限 责 任
公司 111,727,275 人民币普通股 111,727,275

郑州通泰万 合 企 业 管 理 中 心
（有限合伙） 8,436,918 人民币普通股 8,436,918

王婷婷 1,386,820 人民币普通股 1,386,820
王坚宏 1,303,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03,700
陈煜 1,000,001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1
马晓露 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000,000
高建明 931,100 人民币普通股 931,100
王挺 888,200 人民币普通股 888,200
孙培文 825,800 人民币普通股 825,800
陈祖怀 807,200 人民币普通股 807,200
上述股东关 联 关 系 或 一 致 行
动的说明

西藏德锦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郑州通泰万合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
制 ，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持股 5%以上股东、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 10名股东及前 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三、 其他提醒事项
需提醒投资者关注的关于公司报告期经营情况的其他重要信息
□适用 √不适用
四、 季度财务报表
(一) 审计意见类型
□适用 √不适用
(二) 财务报表
合并资产负债表
2024年 3月 31日
编制单位: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4 年 3 月 31 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064,686,548.17 1,360,574,068.73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1,410,791.48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22,104,165.63 21,083,076.47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123,687.45 14,786.30

其他应收款 1,221,916.60 1,128,617.22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存货 826,691.47 2,984,143.26

其中：数据资源

合同资产 3,367,196.92 3,377,005.75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774,757.48 1,154,347.97

流动资产合计 1,394,515,755.20 1,390,316,045.70

非流动资产 ：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20,820,890.14 21,275,692.17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9,313.28 9,313.28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77,445,168.17 78,551,529.44

固定资产 4,651,987.68 4,752,818.31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3,171,333.67 3,551,893.72

无形资产 301,702.19 310,844.68

其中：数据资源

开发支出

其中：数据资源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85,103.96

递延所得税资产 2,882,513.29 2,583,519.57

其他非流动资产 112,971.70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9,480,984.08 111,035,611.17

资产总计 1,503,996,739.28 1,501,351,656.87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19,387,885.75 20,084,763.53

预收款项 6,588,045.94 7,572,691.32

合同负债 3,556,622.58 9,223,099.91

应付职工薪酬 2,511,253.20 4,325,686.97

应交税费 135,357,277.38 132,551,108.96

其他应付款 26,548,008.48 28,067,387.90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417.72 417.72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507,173.18 1,483,351.45

其他流动负债 184,267.48 673,622.69

流动负债合计 195,640,533.99 203,981,712.73

非流动负债 ：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1,727,064.84 2,111,504.92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929,215.91 929,215.91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2,656,280.75 3,040,720.83

负债合计 198,296,814.74 207,022,433.56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206,282,429.00 206,282,429.00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676,926,532.97 676,927,475.16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186,394.29 -186,394.29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01,923,380.52 101,923,380.52

未分配利润 320,753,976.34 309,383,393.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305,699,924.54 1,294,330,284.08

少数股东权益 -1,060.77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益）合计 1,305,699,924.54 1,294,329,223.3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总计 1,503,996,739.28 1,501,351,656.87

公司负责人：路向前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永 会计机构负责人：赵永
合并利润表
2024年 1—3月
编制单位：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4 年第一季度 2023 年第一季度

一、营业总收入 32,729,335.56 24,244,339.52

其中：营业收入 32,729,335.56 24,244,339.52

二、营业总成本 20,137,580.09 18,987,014.93

其中：营业成本 17,655,352.66 7,697,409.93

税金及附加 641,753.14 1,392,640.72

销售费用 1,529,005.53 5,069,806.74

管理费用 5,388,270.31 5,528,602.15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5,076,801.55 -701,444.61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5,155,561.51 740,522.99

加：其他收益 31,184.92 142,413.53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775,390.89 2,927,795.83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454,802.03 -201,775.04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1,410,791.48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79,704.61 -24,351.89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049.11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 （亏损以“-”号填列） 14,728,369.04 8,303,182.06

加：营业外收入 74,009.83 78,517.67

减：营业外支出 168,135.75 92,922.52

四、利润总额 （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4,634,243.12 8,288,777.21

减：所得税费用 3,263,541.89 1,710,368.9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1,370,701.23 6,578,408.27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11,370,701.23 6,578,408.27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 11,370,582.65 7,149,044.84

2.少数股东损益（净亏损以“-”号填列） 118.58 -570,636.57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1,370,701.23 6,578,408.27

（一）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1,370,582.65 7,149,044.84

（二）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118.58 -570,636.57

八、每股收益 ：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 0.055 0.035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 0.055 0.035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元，上期被合并方实现的
净利润为：0 元。

公司负责人：路向前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永 会计机构负责人：赵永
合并现金流量表
2024年 1—3月
编制单位：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2024 年第一季度 2023 年第一季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4,096,973.36 276,914,049.96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9,346,084.60 5,653,544.16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443,057.96 282,567,594.1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2,227,867.16 75,384,890.50

支付给职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7,389,846.85 6,869,557.19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06,534.50 21,162,141.53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8,196,842.34 396,220,685.9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30,121,090.85 499,637,275.1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21,967.11 -217,069,681.02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640,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1,230,192.92 606,536.99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800.00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7,441,206.21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641,230,992.92 8,047,743.20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9,260.00 94,58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940,0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940,029,260.00 94,58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8,798,267.08 7,953,163.2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1,222,326.39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11,220.59 470,918.00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11,220.59 1,693,244.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1,220.59 -1,693,244.39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95,887,520.56 -210,809,762.2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360,574,068.73 401,635,098.03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64,686,548.17 190,825,335.82

公司负责人：路向前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永 会计机构负责人：赵永
(三) 2024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或准则解释等涉及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的财务报表
□适用 √不适用
特此公告。
上海汇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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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

释第 16号》（财会〔2022〕31号，以下简称“《解释第 16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
关的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成都盟升电子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上述规定。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解释第 16号》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
应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22年 11月 30日，财政部发布了《解释第 16号》，其中“关于单项交易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相关的

递延所得税不适用初始确认豁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解释第 16号》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

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执行《解释第 16号》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内容
解释第 16号规定，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

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
交易（包括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以及因固定资产
等存在弃置义务而确认预计负债并计入相关资产成本的交易等单项交易），不适用豁免初始确认递延
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规定，企业在交易发生时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
税》等有关规定，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

对于在首次施行该规定的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适用该规定的单项
交易，以及财务报表列报最早期间的期初因适用该规定的单项交易而确认的租赁负债和使用权资产，
以及确认的弃置义务相关预计负债和对应的相关资产， 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的，企业应当按照该规定进行调整。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该规定，执行该规定主要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
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对 2022 年 1 月 1 日余额的影响金额

合并 母公司

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日初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用权资产的租
赁交易

未分配利润 -581,789.10 -281,112.07

盈余公积 -31,234.67 -31,234.67

少数股东权益 -130,610.43

递延所得税资产 545,838.76 289,384.89

递延所得税负债 1,158,862.53 601,731.64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 和原
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

合并 母公司

2023.12.31
/2023 年度

2022.12.31
/2022 年度

2023.12.31
/2023 年度

2022.12.31
/2022 年度

承租人在租赁期开始 日初
始确认租赁负债并计入使
用权资产的租赁交易

未分配利润 -256,758.08 -435,335.63 -195,325.70 -166,833.35
盈余公积 -31,234.67 -31,234.67 -31,234.67 -31,234.67
少数股东权益 -224,531.08 -201,981.96
所得税费用 -4,077.11 -249,949.07 28,492.35 -114,278.73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4,796.85 502,303.79 144,808.88 288,482.43
递延所得税负债 653,794.44 865,378.49 371,369.25 486,550.45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不会对公司当期的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况。

特此公告。

成都盟升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 4月 27日


